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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4_BD_93_E8_c80_320788.htm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的通知(体政字〔2006

〕58号)国家体育总局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为做好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管理工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

会科学的意见》，通知如下： 一、基地是指国家体育总局批

准建立，专门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 国家体育总局

（以下简称总局）政策法规司具体负责基地管理工作。 二、

基地建设要坚持为国家体育事业发展服务，为体育决策服务

，为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服务，有利于多出人才，出好成

果的工作方针。 三、总局对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评估。

适时淘汰不合格的基地，建立符合条件的新基地。 四、基地

的建设和管理实行总局和基地挂靠单位共建、以挂靠单位自

建为主的体制。 总局负责对基地工作的宏观指导，组织制定

基地建设标准和发展目标；确立和发布研究课题，进行重大

项目委托研究；协调基地力量，组织重大研究活动；制定管

理办法，组织评估考核工作。 基地挂靠单位应按照基地建设

目标和有关规定，在机构设置、科研经费、人才引进、办公

用房、科研设备等方面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 基地挂靠单位

要积极争取当地体育、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地方社科规划办等

单位的支持，大力促进基地建设。 五、基地实行主任负责制

。基地主任由基地挂靠单位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担任，并随

其职务和分工的变化及时调整。基地主任和常务副主任调整



应报总局备案。 基地主任全面负责基地建设和管理，包括体

育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管理制度、人员聘任、经费使用、学

术活动等。 基地常务副主任由基地主任根据实际情况选任，

原则上应为处（或院、系、部）主要负责人，负责基地日常

管理工作，协调基地与基地挂靠单位各相关部门的关系；负

责向总局、基地挂靠单位领导汇报基地工作。 六、基地要在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队伍建设、学术活动和咨询服务等方

面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提高科研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